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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疫情下的竞争者协同–如何降低反垄断风险  
 

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，竞争者之间多样的协作方式

可能有助于增强必需品、必需服务的供应能力。对于竞争者之

间为了加强客户服务而进行的合理必要协作，反垄断法并不禁

止，但企业需要采取一定措施以降低反垄断和其他法律风险。 

新冠疫情下的协作 

新冠疫情爆发，各企业可能会考虑与其他企业开展协同是否能更为有效

地应对疫情。但是，如果开展协同的企业是竞争对手，或者协作过程中

会导致披露或接收竞争对手的竞争性敏感信息，则任何协作均须遵守相

关反垄断法律法规。 

下文列举了几类具有积极效果的协作形式： 

• 就需求可能因为疫情激增的产品或服务，协调供应以最大程度提高行

业范围内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。例如，百货供应商可能就送货上门服

务开展协作，以实现供货能力的最大化。在偏远地区，或商店被迫关

闭的情况下，这种协作尤为常见。 

• 制定通用标准（例如清洁或卫生标准），并为此交换必要信息。 

• 为响应政府征用需求展开协同，以确保最大程度满足政府需求。 

• 为解决供应链问题展开协同，例如共享可用货源和供应短缺的信息、

实施集体采购安排或交换采购量，以最大程度降低关键物资短缺的风

险。 

但是，即使开展协同的益处显而易见，企业也需要警惕竞争执法机构可

能将协同行为视为违反反垄断规定的风险，例如在下列情况下：协同行

为超出了合理必需的范围；原本能够通过单方行为或限制较小的方式实

现与协同行为相同的效益；或者协同行为会产生反竞争效果，而其实现

的效益不足以证明前述反竞争效果具有正当性。该等违法行为会给企业

造成各种不利后果，包括罚款和反垄断索赔。 

为防范这些风险，企业应在讨论潜在协作协议之前，及在考虑以下方案

时，征求律师的法律意见。 

展开游说以寻求法律强制或法律变更 

为应对新冠开展协同合作，最稳妥的方法是要求相关司法辖区的政府强

制企业开展协作，或者暂时不对相关协作适用反垄断法规。据报道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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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，目前已有百货零售商游说政府对其豁免适用反垄断法，以便开展

送货上门服务的合作。 

在绝大多数司法辖区，法律强制都可以作为反垄断违法行为的抗辩事由。

此外，反垄断法通常允许作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共同游说政府机构进行立

法或监管变更，即使该等变更可能限制企业之间的竞争（在美国，被称

为“努艾尔-本宁顿规则（Noerr-Pennington doctrine）”）。但企业应谨

慎行事，确保其与竞争对手的讨论不会超出游说所必需的范围，并避免

共享竞争性敏感信息。企业只能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共享竞争性敏

感信息，并且需受到严格限制（见下文）。 

在美国，根据《大流行与全方位灾害准备法》（PAHPA 法），美国卫

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在与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协商后，可与从事瘟

疫或流行病产品开发的合格市场参与者召开会议或进行磋商，讨论研发、

制造、销售、购买或储备防疫措施或产品。经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

批准后，与会各方甚至可以根据会议内容签署书面协议。PAHPA法为与

会市场参与者以及根据 PAHPA 法获准签署协议的企业提供了一些美国

联邦法律和州法律项下的豁免情形。如果美国企业认为竞争者协作有助

于提高产出或以其它方式有益于公众应对冠状病毒，可以考虑联络司法

部、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卫生和公共服务部，根据 PAHPA 法召开会议或

展开磋商。 

即使政府强制要求企业开展相关协作，或承诺对协作豁免适用反垄断法，

企业也应注意不得超出政府规定的严格限制和豁免适用的法规范围。 

坚守反垄断合规 

如果无法寻求法律强制或法律变更，企业必须确保其所开展的协作符合

适用的反垄断法规。虽然各国的反垄断法各有不同，但下列情况下的协

作通常符合反垄断法规，如果其：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各方之间的竞争，

或对实现有益目标（例如维持因疫情爆发而需求激增的产品的供应）而

言具有客观必要性且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，并且产生的反竞争效果不会

严重到超过其带来利益。就此： 

• 企业应当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协同程度较低的方式实现预期结果，并书

面记录得出的结论。例如，考虑是否必须在整个行业范围内实施协同，

还是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实现。当企业合作制定通用标准时，考虑是否

能够制定自愿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以获得预期结果。 

• 企业应当避免会导致固定价格、降低产量或产能或划分客户或市场的

协同行为。除非对于解决严峻公共卫生风险而言具有绝对必要性，该

等行为通常违反反垄断法规。 

• 如果计划或实施协同必须共享竞争性敏感信息，那么共享的信息必须

受到严格保护。特别是，企业应考虑实施“清洁团队”安排，确保仅

在“必须知情”的前提下向有限的个体披露信息，信息接收方必须遵

守严格的保密义务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限制其参与可能利用竞争对手

的竞争性敏感信息的后续工作。 

在适当的情况下，企业可以考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向相关司法辖区

的竞争执法机构确认协同行为不会违反反垄断法。竞争执法机构也希望

反垄断法不会成为阻碍有效疫情应对措施的绊脚石，因此如果协同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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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满足因新冠爆发而增加的需求而言具有客观必要性，竞争执法机构

应当会乐意回应该等协同申请。 

在澳大利亚，据报道，两家百货零售商曾考虑向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

委员会提交申请，批准其以协同的方式限购卫生纸、纸巾、意大利面和

大米等商品，以保障消费者能获得充足供应。但是，两家零售商最终认

为现阶段不需要进行协同，部分原因是通过其销售网点系统实施限购存

在技术困难。 

鉴于竞争者间的协同行为存在很大反垄断风险，企业在开展任何合作之

前应当征求反垄断专业律师的意见。文末提供了高伟绅中国反垄断业务

组成员的联络方式，如有需要可与我们联系。 

提供政府要求的信息 

政府机构可能会从重要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处获取信息，以便其规划、

制定管控或缓解疫情的政策。仅向政府机构提供信息不会违反反垄断法，

但是，如果政府机构将涉及企业经营的竞争性敏感信息传递给企业的竞

争对手，则可能引发反垄断问题。为防止出现该等问题，企业可以考虑

下列方案： 

• 要求政府机构以法律强制的方式索要信息。之后无论政府机构如何处

理该等信息，企业都可以按上文所述以法律强制为由进行抗辩； 

• 要求政府机构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，禁止政府机构将企业的信

息传递给竞争对手（或任何其他企业，如果无法轻易罗列竞争对手）。

如果政府机构预期其需要和企业的竞争对手共享信息，企业需要确保

政府将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，例如要求竞争对手仅可由其内部清洁团

队处理竞争性敏感信息；或 

• 如果政府机构不准备签署任何协议，但企业未发现任何可能表示政府

机构会向竞争对手共享竞争性敏感信息的理由，那么对企业来说向政

府提供信息的反垄断风险实际上将较为有限。为了规避风险，企业应

将就共享信息与政府机构进行的所有沟通和通讯记录在案。 

竞争执法机构的执法行动 

很多竞争执法机构都已发表声明，强调将采取执法行动，遏制涉及因疫

情爆发而供应短缺的商品的反竞争行为。例如，美国司法部已经敦促民

众，如果发现固定价格、串标或其他利用恐疫而牟利的非法行为，应与

政府官员取得联系。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，其会审查证明企业可

能违反反垄断法的任何行为（例如过高收费）。政府机构还可能根据消

费者保护法采取执法行动，而各个司法辖区的消费者保护法之间各不相

同。 

但整体而言，疫情爆发会限制某些类型的竞争执法行动。例如，欧盟委

员会已要求所有非关键员工在家办公，关键员工分两组轮流到岗，这意

味着突袭检查的频率将减少（如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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